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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12月 8日

星期五要闻

（上接1版）

2002年

10月 28日，朱镕基总理、温家宝副总理视

察国家统计局时分别题词：“不出假数”“真实

可信”。

2003年

7-9 月，结合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 20 周年，

国家统计局开展统计法律意识调查。

7 月 24 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国家统计局

巡查工作办法》。

8月，国家统计局在门户网站、工作信息网

设立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 20周年专题栏目，发布

有关信息。

8-12月，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开展全国依法

统计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活动，评选出先

进单位 325个和先进个人 416名。

8 月，为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 20 周年，国家

统计局、司法部联合开展全国统计法知识竞

赛，参加人数达到 59.3万人。

11月 4-6日，全国统计法制工作会议在海

南省海口市召开。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提

出统计工作必须长期坚持依法统计。

11 月，国家统计局向 2985 名全国人大代

表和 2238名全国政协委员赠送《统计法》单行

本。同时，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给各位代

表、委员写信，欢迎支持和监督统计工作。

11 月 28 日，国家统计局作出关于表彰全

国统计执法十大标兵的决定，授予刘野、赛林

嘎、孙相斌、李彦斌、张晓未、万志贵、尚有屯、

李阳、李军、宋景伦 10名同志“全国统计执法十

大标兵”荣誉称号。《人民日报》12月 24日专版

刊载十大标兵先进事迹。

12月5-14日，国家统计局制作的《统计法》

宣传短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共播出29次。

12月8日，全国人大财经委、全国人大常委

会法工委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务院法制办、司法部

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20周

年座谈会。何鲁丽副委员长出席会议并讲话。

2004年

1 月 14 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关于表彰全

国依法统计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》，授

予北京市统计局等 325个单位“全国依法统计

先进单位”荣誉称号，授予马晓轩等 416名同志

“全国依法统计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

9月 5日，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第 415
号，公布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，自公布之日起

施行。

10 月 13 日，国家统计局以第 7 号令公布

《涉外调查管理办法》。

10 月 29 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《统计法》执

法检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，正式启动全国

人大常委会对《统计法》实施情况的检查。这

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第一次对统

计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监督。蒋正华副委员

长出席会议并讲话。会议对检查工作作出全

面部署。之后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

成 4个检查小组，分赴内蒙古、辽宁、浙江、重庆

4 个省（区、市）进行检查；委托天津、山东、湖

北、云南、新疆 5个省（区、市）人大常委会对本

行政区域统计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。

11 月 24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载《依法挤干

“数字水分”——蒋正华副委员长谈〈统计法〉

执法检查》采访文章。

12月，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、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普查违法行为

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，接受社会各界对经济普

查中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。

12 月 2 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出公告，对近年

来各地统计部门查处的 30起统计违法案件进

行公布。这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向社会集中曝

光统计违法案件。

2005年

5 月 11 日，《统计法》修改工作正式启动。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

关于检查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〉实施情况的

报告》和国务院领导批示精神，经国家统计局党

组会议研究决定，成立《统计法》修改领导小组，

同时成立《统计法》修改工作小组和专家咨询组。

5月 16日，国家统计局以第 8号令公布《统

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》。

12 月 16 日，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第

453 号，公布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统计法实施细则〉的决定》，自 2006 年 2 月 1
日起施行。

2005年，国家统计局围绕第一次全国经济

普查工作，直接查办 11起统计违法案件，对其

中 5 起案件给予通报，对 7 名责任人给予行政

处分。经济普查工作开始以来，全国共查处经

济普查中的违纪违法案件 5377起。

2006年

3 月 31 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《关于表彰全

国统计“四五”普法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的决定》，授予北京市东城区统计局等 207个单

位“2001-2005 年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先进

单位”荣誉称号，授予霍润涛等 217 名同志

“2001-2005 年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

人”荣誉称号。

7月13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全国统计法制

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》（2006-2010年）。

8月 17日，国家统计局成立统计违法举报

受理中心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邮

箱。中央电视台“新闻联播”节目播发采访国

家统计局副局长林贤郁的报道。

8 月 23 日，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第

473号，公布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，自公布之日

起施行。

2007年

1月 16日，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领

导小组办公室、国家统计局发出《关于加大农

业普查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力度坚决制止干扰

普查数据的紧急通知》。

2月 15日，国务院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

室、国家统计局发文通报农业普查中弄虚作假

有关问题。

3月 13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 2007年第 1号

公告，表彰奖励对《统计法》修改提出意见和建

议的李军等 11名优秀建议人。

8 月 27 日，国家统计局以第 11 号令公布

《统计调查证管理办法》。

9-12月，国家统计局组织参加全国普法办

举办的第五届全国法制书画展活动，收到作品

近百件，推荐参赛作品 68件。其中，盛敏正和

马建奎同志的书法作品获得第五届全国法制宣

传书画作品优秀奖，国家统计局获得组织奖。

10 月 26 日，国家统计局以第 12 号令公布

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废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

的决定》。

2008年

10月，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、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普查违法行为

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，接受社会各界对经济普

查中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。

12 月，国家统计局在门户网站、工作信息

网设立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 25周年专题栏目，发

布有关信息。

2009年

1 月，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对拖欠普查员补

助及其处理情况进行通报。

3 月 25 日，监察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、国家统计局以第 18号令公布《统计违法违

纪行为处分规定》。

6月 27日，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五号，公布修订后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，自 2010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

会议通过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。

11 月 20 日，国家统计局、司法部、全国普

法办公室联合印发《关于认真学习宣传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〉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地方、部

门和单位做好统计普法宣传工作，推动新修订

的《统计法》的全面贯彻实施。

11 月 21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全文刊登新修订

的《统计法》。

12 月 17 日，国家统计局举办新《统计法》

学习报告会，通过网络视频向全国统计系统宣

讲新《统计法》。

12 月，国家统计局在《中国信息报》、中国

统计信息网开展新《统计法》系列宣传活动，发

表 9篇社论和评论员文章，举办“我与统计法”

征文活动，开辟专栏登载新统计法释义，及时

报道国家统计局和各地方各部门学习贯彻新

统计法和宣传月活动的情况。

2009年度，国家统计局围绕第二次全国经

济普查等工作，加大统计违法案件直接查办力

度，全年共直接查处案件 12起。

2010年

1 月 1 日，中央电视台“新闻联播”节目播

发新修订的《统计法》施行的消息，并在“晚间

新闻”节目播发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就新

《统计法》施行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报道。

1 月 5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国家统计局局

长马建堂《严格执行统计法，提高统计数据质

量》署名文章。

3 月 23 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关于开展统

计“五五”普法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》。

5-11月，国家统计局、监察部、司法部联合

组织开展全国《统计法》和《统计违法违纪行为

处分规定》贯彻执行情况大检查。大检查期间，

全国共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 9415 起。2010
年全国共查处统计违法违纪案件14428起。

5 月 24 日，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第

576号，公布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，自 2010年 6
月 1日起施行。

6 月 1 日，国家统计局、监察部、司法部联

合召开全国《统计法》和《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

分规定》贯彻执行情况大检查电视电话会议。

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、监察部副部长郝明

金、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会上讲话。

7 月，国家统计局对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

期间直接查处的 6起统计违法违纪案件，在统

计系统内进行通报。

2011年

5 月 5 日，中央宣传部、司法部印发《关于

表彰 2006-2010 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

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》，授予北京市统计局/国
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、福建省统计局、国家

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、山西省统计局2006-2010
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荣誉称号，授予

统计系统郁琼华、梁景予、何勇、颜华、应君、曾

敏 6位同志 2006-2010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

进个人荣誉称号。

5 月 6 日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

复国家统计局在政策法规司加挂统计执法检

查室牌子。

5月 30日，北京市统计局/国家统计局北京

调查总队创作的 10集统计法制动漫宣传片《带

你走进统计法》荣获全国普法办公室组织的第

八届全国法制动漫作品征集活动三等奖。

8月 15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2011-2015年

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规划》。

12 月 14 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关于表彰

2006-2010年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

和先进个人的决定》，授予北京市东城区统计

局/国 家 统 计 局 东 城 调 查 队 等 192 个 单 位

2006-2010年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荣

誉称号，授予宋玉茹等341名同志2006-2010年

全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荣誉称号。

2012年

1月 19日，国家统计局在全国推行统计法

律事务告知制度，向纳入企业“一套表”联网直

报范围的全部企业发出《统计法律事务告知

书》，告知企业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

法定义务，要求企业依法报送统计报表。

4 月，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

和信息化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商务部共同印

发《关于做好企业“一套表”联网直报工作保障

统计数据质量的通知》，国务院国资委、国家统

计局共同印发《关于配合做好一套表联网直报

工作的通知》。

9 月，国家统计局建立国家统计执法骨干

人才库。人才库由全国 120 多名政治业务过

硬、经验丰富的统计执法人员组成。

2013年

4月 25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关于开展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〉颁布 30周年纪念宣传活

动的通知》。

5月15日，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做

好全国统计“六五”普法中期检查督导的通知》。

9 月 18 日，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印发《关于

举办〈统计法〉和〈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〉知识竞

赛的通知》。这次参赛人数达到 75万多人。

8月 7日，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开

展全国统计法治征文活动和全国统计普法宣

传口号征集活动的通知》。这次活动共征集文

章 1800多篇、口号 5000多条。

12月，国家统计局开展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

30周年集中宣传工作。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

在新华网、《经济日报》发表《坚定不移走依法统

计之路》署名文章。在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、工

作信息网播发马建堂局长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30
周年视频讲话。在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、工作

信息网设立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 30周年专题栏

目，发布有关信息。在《中国信息报》、中国统计

信息网进行集中宣传，刊发社论、开辟专栏。

2014年

11月 27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统计上严重

失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》。

12 月 3 日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国务院办公厅

转发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和完善部门统计工

作的意见》。

2014年，国家统计局重点围绕第三次全国

经济普查工作开展统计执法检查。

2015年

3月 10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省级统计局局

长会议，要求各级统计机构认真学习领会

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，严肃查处统计上

弄虚作假行为，坚决遏制“数字上的腐败”。

6月 2-3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 2015 年全国

统计法治工作会议，对省级统计局局长和国家

统计局调查总队总队长履行依法治统第一责

任进行布置。

6月，国家统计局在门户网站、工作信息网

设立“统计法治建设”栏目。

2016年

2 月 23 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统计部门推

广随机抽查实施方案》，建立统计执法检查“双

随机”抽查机制。

3月 1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关于全面清理

纠正违反统计法精神文件和做法的通知》，要

求坚决纠正将统计部门作为地方目标完成责

任单位等违反统计法精神的文件和做法。

3 月 16 日，监察部印发《关于五起统计违

纪典型问题的通报》。

5 月 20 日，北京市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山

东调查总队被中央宣传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法

办评为 2011-2015年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，

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（全国统计“六五”普法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）被评为法治宣传教育先

进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，甘肃省统计局法规处

处长温琴、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法规制度

处处长张倩、四川省泸州市统计局执法科科员

张庭、国家统计局南宁调查队综合和法规科副

科长方文焕被评为先进个人。

5 月 24 日、26 日，国家统计局分别召开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批示精神

部门座谈会和系统座谈会，要求坚持依法统

计、依法治统，加大统计执法力度，推动改革创

新，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。

10 月 11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

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

据真实性的意见》。

10月 25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全国统计法

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。

11 月 25 日，国家统计局举行首次宪法宣

誓仪式。

12 月 30 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、

国家统计局等 27个部门联合签署印发《对统计

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

戒的合作备忘录》。

2017年

1 月 26 日，中央编办作出《关于国家统计

局内设机构调整等事宜的批复》，同意设立统

计执法监督局。

2 月 8 日，张高丽副总理到国家统计局调

研，主持召开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深化统计管

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座谈

会并讲话。

3 月 30-31 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 2017 年全

国统计法治工作会议，深入学习贯彻中央《关

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

性的意见》，进一步推进统计法治建设，为提高

统计数据真实性、准确性提供坚实法治保障。

4月 20日，国家统计局举行统计执法监督

局成立仪式。

5 月 28 日，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第

681 号，公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

例》，自 8月 1日起施行。

6月 26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

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《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》《统计违

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》《全国和地

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》。

6-7月，国家统计局公布《统计调查证管理

办法》《统计执法证管理办法》《统计执法监督

检查办法》《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》等多

个部门规章。

10月，党的十九大作出“完善统计体制”重

大决策部署。

2017年，国家统计局重点围绕第三次全国

农业普查工作开展统计执法检查。

2018年

4-6月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《统

计法》实施情况检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

吉炳轩、陈竺、王东明分别率队到 6个省（区）开

展检查，委托 7个省（区、市）人大常委会分别对

本行政区域内《统计法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。

7 月 6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

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防

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

定》。9 月 16 日，新华社全文发布中共中央办

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防范和惩治统计

造假、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》。

7月，国家统计局启动《统计法》修改工作，

成立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为组长的《统计

法》修改工作领导小组。

8 月 11 日，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第

702 号，公布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全国经济普查

条例〉的决定》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8月，司法

部、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就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全

国经济普查条例〉的决定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。

8月 28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 2018年全国统

计法治工作会议，明确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

弄虚作假攻坚战的具体任务，推动依法统计依

法治统迈上新台阶。

9 月 7 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十三届全

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，《统计法》修改作为第

二类项目纳入立法规划。

9 月 29 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关于开展地

方统计调查项目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，在全国范

围内开展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清查工作。

10月，国家统计局涉外统计调查机构资格

认定平台上线运行。

2019年

3月19-23日，国家统计局首次以中央组织

部“委托部委办班”的形式承办“全国地（市）级领

导干部依法统计专题研究班”，来自26个省（区、

市）的41名市（地、州、盟）党委、政府分管统计的

负责同志参加培训。2021年、2023年继续举办

“全国地（市）级领导干部依法统计专题研究班”。

8 月 18-19 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 2019 年全

国统计法治工作会议，进一步推进统计法治工

作和统计领域行风建设，压实各地区、各部门

和各级统计机构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

假责任，切实维护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。

10 月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“发挥统

计监督职能作用”重大决策部署。

10-11月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授权，国家

统计局首次对山西、辽宁、吉林、江苏、安徽、河

南、四川、云南、宁夏 9个省（区）和交通运输部、

文化和旅游部两个国务院部门开展统计督察，

对被督察地区、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关于统计改革发展决策部署、履行统计法定职

责、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责任

制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2019-2021 年，国家

统计局先后组建 43个统计督察组，分 3批对 31
个省（区、市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12个国务

院部门开展首轮常规统计督察，实现对省级地

区党委和政府常规统计督察“全覆盖”。

2019年，国家统计局重点围绕第四次全国

经济普查工作开展统计执法检查。

2020年

5月 22日，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做客中

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2020年两会特别节目

“央广会客厅”，向社会公众介绍统计督察工作。

5 月，国家统计局首次在国家统计局门户

网站、工作信息网设立统计督察栏目。

7月 17日，国家统计局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商

务部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涉外调查专项执法检

查的通知》，组织各省级统计局与有关部门协

同配合，对已经取得涉外调查资格的调查机构

开展全覆盖专项执法检查。

7 月 30-31 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 2020 年全

国统计法治工作会议，要求巩固防惩统计造假

治理成果，拓展和探索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

的有效形式。

2021年

5月13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2021年全国统计

法治工作会议，总结“十三五”时期统计法治工

作，研究统计法治建设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，部

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计法治工作重点任务。

5 月 31 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法治统计建

设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。

8月 3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

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

见》。12月 21日，新华社全文发布中共中央办

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更加有效发

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。

9月 7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全国统计法治

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。

12月28日，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立

法普法处、北京市统计局法规处、国家统计局广

东调查总队执法监督处、重庆市统计局政策法

规处被中央宣传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评为

2016-2020 年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单位，浙江省

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三级调研员杨荣孙、国

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执法监督处三级主任科

员王照睿、天津市统计局四级调研员穆菁、云南

省统计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李治被评为先进个

人，北京市西城区统计局、湖北省随州市统计局

被评为全国依法治理创建活动先进单位。

2022年

3月 29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 2022年全国统

计法治工作视频会议，系统总结5年来统计法治

工作，研究当前依法统计依法治统面临的新形

势新任务新要求，部署2022年统计法治重点工作。

5 月 25 日，国家统计局以第 35 号令公布

《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。

5 月 30 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视频会议，部

署开展统计造假不收手不收敛问题专项纠治

工作。

7-8月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授权，国家统

计局对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重庆、四川 5个省（市）

和教育部、农业农村部两个国务院部门开展统

计督察“回头看”。

2023年

2月25日，国家统计局启动统计造假专项治

理行动。专项治理行动将持续至2024年2月。

3月 24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关于开展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〉颁布 40周年宣传活动的

通知》。

4月 15日，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应邀为中

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2023 年春季学期全体

在校学员作专题报告，围绕深入学习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

示精神，深入解读统计法律制度规范体系，系

统阐述纵深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主要任务。

5月，国家统计局在门户网站、工作信息网

设立《统计法》颁布 40周年专题栏目，发布有关

信息。

7-8月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授权，国家统

计局对河北、黑龙江、河南、湖南、贵州、陕西等

6个省开展专项统计督察。

8 月 22 日，国家统计局办公室印发《关于

开展“〈统计法〉在我心中”征文活动的通知》。

这次活动共征集征文 3000多篇。

8月25日，国家统计局印发《关于做好全国

统计“八五”普法规划中期评估工作的通知》。

8 月 28-29 日，国家统计局召开 2023 年全

国统计法治工作会议，分析防治统计造假新形

势新任务，持续深化专项治理行动和防治统计

造假刚性制度建设，推动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向

纵深发展。

9 月 7 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十四届全

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，《统计法》修改作为第

二类项目纳入立法规划。

11月 6日，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就印发

《领导干部干预统计工作记录报告制度》答记

者问。

11-12月，国家统计局启动新一轮常规统

计督察。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授权，国家统计

局对内蒙古、安徽、湖北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 6个

省（区）和自然资源部、商务部两个国务院部门

开展常规统计督察。

12 月，国家统计局开展《统计法》颁布 40
周年集中宣传工作。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

人民网发表《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奋力

开创统计法治建设新局面》署名文章。《中国信

息报》、国家统计局网站、统计微讯等统计宣传

平台通过刊发社论、上线统计法治宣传微视

频、登载“《统计法》在我心中”优秀征文等多种

形式纪念《统计法》颁布 40周年。各级地方统

计局、国家调查队都开展了形式多样、内容丰

富的宣传活动。

全国统计法治工作大事记（1983.12-2023.12）


